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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系統新增（變更）【單位管理者】申請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請 項 目 

新增單位管理者 

變更單位管理者 

原管理者校務行政入口網帳號： 

單位  

姓名  

職稱  

分機  

校內 E-MAIL帳號            @ntnu.edu.tw 

單位主管簽章  

申 請 日 期 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

注 意 事 項（請詳閱） 

1、 系統登入路徑：校務行政入口網-總務相關系統-所得稅系統（新）。 

2、 每單位限1名管理者申請，本表核章後請掃描傳送出納組辦理。 

（liuch0501@ntnu.edu.tw劉小姐 或 mty@ntnu.edu.tw楊小姐） 

3、 單位管理者具有開設單位經辦人員之權限。 

4、 單位經辦人員離職或調職時，請單位管理者至權限管理執行【交

接】給新承辦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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